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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93            证券简称：金刚光伏             公告编号：2023-126 

甘肃金刚光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 

监管措施或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甘肃金刚光伏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甘肃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甘肃金刚光伏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促进

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鉴于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

内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情况

公告如下： 

一、公司及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被证券

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处罚及其整改情况 

2020年 4月 1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向公司出具〔2020〕

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因（1）公司在 2015 年至 2017年期间通过伪造定期存

款合同和虚构利息收款方式虚增利息收入，通过虚构销售业务方式虚增销售收入

及回款，并通过虚增产量分配真实成本的方式虚增营业成本，导致 2015 年（半）

年报、2016年（半）年报、2017年（半）年报存在虚假记载；（2）公司在 2015

年至 2016 年期间通过财务不记账、虚假记账、伪造定期存款合同、配合营业收

入造假虚构销售回款等方式虚增货币资金，导致 2015年年报、2016年年报存在

虚假记载；（3）公司在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非经营性占

用资金的关联交易情况，导致 2016年年报、2017 年年报、2018年（半）年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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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遗漏；（4）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职不当，违反了《证券法》（2005

年修订）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

监管局依据《证券法》（2005年修订）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责令公司改

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60万元罚款，对庄大建给予警告并处以 30万元罚款，对林

仰先给予警告并处以 20万元罚款，对林文卿、林臻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0万元

罚款，对罗伟广、苏佩玉、范波、罗嘉贤、杨时青、蔡祥、卢侠巍、陈小卫、郑

鸿生、张坚华、安吉申、何清、肖华、林顺福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5 万元罚款，

对林伟锋、支毅、庄毓新、梁艳媚、肖蔚红、陈伟英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万元

罚款。同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对庄大建、林仰先出具〔2020〕

1号《市场禁入决定书》，对庄大建、林仰先分别采取 10年、5年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 

上述处罚发生后，公司已及时缴纳上述罚款，且截至本公告之日，上述涉案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未在公司任职。 

二、公司及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被证券

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其整改情况 

1、关于对罗伟广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 

2018 年 12 月 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罗伟广出具

《关于对罗伟广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2018 年 3月 8日至 2018年 4月 10

日期间，罗伟广持有的 21,287,100股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占公司总

股本的 9.86%，罗伟广直到 2018年 5月 11日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18 年 6月

12日早间，罗伟广通过公司披露《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可能

被平仓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当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强

制平仓减持罗伟广持有的 1,722,1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797%，成交

金额 12,418,063.10 元，距罗伟广披露减持计划不足十五个交易日。罗伟广前述

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 条、

第 2.1 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4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1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

第 4.1.6 条和《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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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的规定，故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4月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6.2 条的规

定，对罗伟广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上述监管措施发生后，公司与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充分沟通，并要求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2、创业板监管函〔2018〕第 137号监管函 

2018年 12月 6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董事会出具创

业板监管函〔2018〕第 137 号《关于对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

函》，2018年 3月 8 日至 2018年 4月 10日期间，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罗伟

广持有的 21,287,100股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占公司总股本的 9.86%，

罗伟广直到 2018年 5月 11日才通过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18年 4月 26日，

公司披露《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但未披露前述股份冻结情况，公司直到 2018

年 5 月 21 日才披露更正公告。公司前述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2018年 4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月修订）》第 1.4 条、第 2.1条的规定，故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

部要求公司董事会充分重视前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前述问题的再

次发生。 

上述监管措施发生后，公司加强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财务、证券

相关人员的培训，并要求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努力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3、〔2018〕115 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8年 12月 1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向公司出具〔2018〕

115号《关于对林文卿、林臻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因（1）未及时披露

罗伟广所持公司股权冻结事项；（2）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告披露不真实。林文

卿、林臻作为时任代理董事长兼代理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未按照《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2007 年）》第三条的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公司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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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行为负主要责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根据《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2007 年）》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规定，对林文卿、林臻采取

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要求林文卿、林臻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对证券

法律法规的学习，依法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

事件再次发生。 

上述监管措施发生后，公司加强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财务、证券

相关人员的培训，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4、〔2018〕116 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8 年 12 月 1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向拉萨市金刚玻

璃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金刚”）出具〔2018〕116号《关于对拉萨市

金刚玻璃实业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拉萨金刚分别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10 月 8 日与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港证券”）签署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拟将持有的 1,099.53万股、333.47万股公司股

票质押给申港证券，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3%，但是拉萨金刚未及时将上述质

押股份信息告知公司，导致公司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拉萨金刚上述行为不

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及《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2007 年）》第二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广东监管局决定对拉萨金刚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要求拉萨金刚

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依法积极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上述监管措施发生后，公司要求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5、〔2018〕117 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8年 12月 1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向公司出具〔2018〕

117 号《关于对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因（1）未及时披露罗伟广所持公司股权冻结事项；（2）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告

披露不真实。公司前述行为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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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条的规定，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决定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

的行政监管措施，要求公司应认真吸取教训，依照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规定，

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内部问责，并督促公司董监高和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员切实

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依法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上述监管措施发生后，公司加强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财务、证券

相关人员的培训，并要求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努力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6、〔2018〕118 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8 年 12 月 1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向罗伟广出具

〔2018〕117号《关于对罗伟广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因（1）未配合上

市公司及时披露公司股份冻结事项；（2）未配合上市公司披露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事项；（3）未配合上市公司及时披露股份减持计划。罗广伟前述行为不符合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第八条及《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07年）》第二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对罗伟广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要求罗伟广

认真吸取教训，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规范公司股份减持

行为，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 

上述监管措施发生后，公司要求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7、创业板监管函〔2019〕第 6号监管函 

2019年 1月 17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向拉萨金刚出具创业

板监管函〔2019〕第 6 号《关于对拉萨市金刚玻璃实业有限公司的监管函》，2018

年 3 月 8 日至 2018 年 4 月 10 日期间，2018 年 8 月 30 日和 2018 年 10 月 9 日，

拉萨金刚分别将所持有的 10,995,262 股和 3,334,738 股公司股份质押给申港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3%，拉萨金刚直到 2018 年 10 月 19 日

才通过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拉萨金刚前述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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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4月修订）》第 1.4 条、第 2.1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 4.1.6条的规定，故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要求拉萨金刚充分重视前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

杜绝前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上述监管措施发生后，公司与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充分沟通，并要求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8、关于对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纪律处分的决

定 

2020 年 3 月 12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拉萨金刚、庄大建、林文卿、

林仰先、陈纯佳出具《关于对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

纪律处分的决定》，因（1）公司在 2014 年至 2018 年期间与关联方拉萨金刚发

生非经营性往来，构成资金占用和违规提供财务资助；（2）公司 2018年度财务

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3）公司对 2015 年至

2017 年的财务报告进行差错更正，属于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公司的前述行为违

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 1.4条、第 2.1条以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 2.1.4条的规定，原控

股股东拉萨金刚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2014年修订）》第 1.4条、第 2.10条、第 3.1.7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 4.1.1条、第 4.2.1条、第 4.2.3

条、第 4.2.8 条、第 4.2.9 条的规定，副总经理兼时任董事林文卿自 2016 年 2 月

22日起至 2019年 12 月 13日代行董事长、总经理职务，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

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月修订）》第 1.4 条、第 2.2

条、第 3.1.5 条的规定，财务总监林仰先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

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 1.4条、第 2.2条、第 3.1.5 条的

规定，原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庄大建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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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4条、

第 2.2条、第 2.10条、第 3.1.5条、第 3.1.7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 4.1.1条、第 4.2.1条、第 4.2.3条、第 4.2.8

条、第 4.2.9条的规定，时任财务总监陈纯桂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

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4条、第 2.2

条、第 3.1.5 条的规定。故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 16.2条、第 16.3 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公开谴责标准》第四条的规定，对公司、林文卿、林仰先给予公开谴责

的处分，对拉萨金刚、庄大建、陈纯桂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上述监管措施发生后，公司加强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财务、证券

相关人员的培训，提高其对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警觉性和防范意识，

严格杜绝资金占用、非交易性资金往来行为。截至本公告之日，上述涉案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已未在公司任职。 

9、创业板监管函〔2019〕第 179号监管函 

2020 年 3 月 12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向庄毓新、梁艳媚、

陈伟英、陈小卫、苏佩玉、林顺福、肖华、林臻出具创业板监管函〔2019〕第 179

号《关于对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当事人的监管函》，因公司涉嫌

信息披露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以及存在关联方占用大额资

金、大额非交易性资金往来的情况，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8 年度的财务会计

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的前述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1 条的规定，庄毓

新、梁艳媚、陈伟英、陈小卫、苏佩玉、林顺福、肖华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 1.4条、第 3.1.5条的规定，林臻

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 1.4条、

第 3.1.5条、第 3.2.2 条的规定，故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要求公司及

前述人员充分重视前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 

上述监管措施发生后，公司加强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财务、证券

相关人员的培训，提高其对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警觉性和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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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杜绝资金占用、非交易性资金往来行为。截至本公告之日，上述涉案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已未在公司任职。 

10、创业板监管函〔2021〕第 120号监管函 

2021年 8月 19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董事会出具创

业板监管函〔2021〕第 120 号《关于对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

函》，因公司未及时就重大诉讼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第 1.4 条、第 5.1.1 条、第 8.6.3

条的规定，故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要求公司董事会充分重视前述问

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前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上述监管措施发生后，公司加强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财务、证券

相关人员的培训，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并及时披露重大诉讼事项及后续进展。 

11、〔2022〕53 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2 年 5 月 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向公司、李雪峰、

严春来、孙爽、郭娟出具〔2022〕53号《关于对甘肃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雪峰、严春来、孙爽、郭娟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因公司及子公司苏

州金刚防火钢型材系统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合计向合惠（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融资 1亿元、向新余澎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融资 1.3亿元，金额合计 2.3 亿元，

占公司披露的上一年度总资产的 23.23%，构成上市公司应进行临时报告的重大

事项，但公司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第三条、第二十二条等相关规定，李雪峰、严春来、孙爽、郭娟未能按照《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前述违规行为负有

主要责任，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对公司、李雪峰、严春来、孙爽、郭娟采取出具警示

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同时要求公司应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内部问责，并于收到决定

书 3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报送整改及内部问责情况报告

并抄送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述监管措施发生后，公司高度重视，对决定书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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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相关问题及时发布说明公告，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报送了

整改及内部问责情况报告。 

12、甘证监函〔2022〕350号监管函 

2022 年 10 月 1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甘肃监管局对公司出具甘证

监函〔2022〕350号《关于对甘肃金刚光伏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因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甘肃监管局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1）公司财务基础

工作薄弱；（2）公司治理还需进一步规范；（3）公司关联交易大幅增加，故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甘肃监管局要求公司自收到监管函之日起 30 日内向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甘肃监管局报送整改报告。 

上述监管措施发生后，公司高度重视，对监管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

深入的分析，逐一进行了整改，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甘肃监管局报送了

整改回复。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及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 5年没有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 

特此公告。 

 

 

甘肃金刚光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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